关于《新丰县汽车和低空飞行器测试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的起草说明
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中央、省和市相关政策和规划，结合新丰县实际，前瞻性探索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测试和低空飞行器产业，积极创建广东智能网联+低空多维空间（韶关）综合试验区。我局牵头起草了《新丰县汽车和低空飞行器测试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文件的制定背景说明
当前，我县正在积极创建“广东智能网联+低空多维空间（韶关）综合试验区”，南方试验场一期项目基本建成，计划年底正式运营。为探索推动新丰县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和低空飞行器测试产业发展，规范新丰县汽车和低空飞行器测试活动，确保道路交通和低空安全，保障人民群众社会利益，并结合新丰实际，我局牵头起草了《新丰县汽车和低空飞行器测试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
二、法律法规政策依据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《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》《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规范（试行）》（工信部联通装〔2021〕97号）和《广东省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粤工信规字〔2022〕4号）。
三、主要内容说明
《新丰县汽车和低空飞行器测试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共分为五大点。
第一大点为总则。说明制定文件的依据、目的和意义。
第二大点为适用范围。说明本办法适用范围，汽车道路测试活动车辆种类，低空飞行器测试活动飞行器种类。
第三大点为管理机构及职责分工。明确了县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县发展和改革局、县公安局、县交通运输局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、县消防救援大队、县应急管理局、县产业转移工业园管委会、县人民医院、县气象局、测试企业等单位职能分工。
第四大点为安全管理。说明车辆和低空飞行器要求，基础设施要求，人员要求，测试申请与活动，测试监管，车辆和低空飞行器事故处理。
第五大点为附则。说明执行时间和负责解释部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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